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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2014] 海字第 004-5 号 

致：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斯特

股份”或“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了[2014] 海

字第 004 号《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和[2014] 海字第 005 号《北京市海

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了[2014] 海字

第 004-1 号《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了[2014] 海字第

004-2 号《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了[2014] 海字第004-3

号《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了[2014] 海字第 004-4 号《北

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现由于康斯特股份近期对原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披露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之（7）承销方式进行了修改，本所律师出具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进行相应说明。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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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的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和验证后，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和承销方式的修改 

2014 年 5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4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以下事项： 

（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修改 

发行人原计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数字精密压力检测仪器仪

表扩产项目”、“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

管问答——募集资金运用信息披露》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除可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还可用于公司的一般用途，如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等。”公司拟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新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方式的修改 

发行人原在《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披露，《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之（7）承销方式为： 

“本次发行的股份由公司公开发行的新股和持股满三年的老股东公开发售

的股份组成。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承销费用均由公司承

担。” 

现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之（7）承

销方式修改为： 

“本次发行的股份由公司公开发行的新股和持股满三年的老股东公开发售

的股份组成。主承销商承销佣金由公司和持股满三年的老股东按照新股发行数量

和老股发售数量的相对比例进行分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针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和承销

方式的修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要求，并经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相应修改合法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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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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